
长医教〔2019〕43号 签发人：卢捷湘

关于印发《长沙医学院在线开放课程

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附属第一医院，各处（室）、院（系），衡阳校区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

理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5〕3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

科教育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立足学校实际情况建设网络教学平台共享课程，加强

课程建设，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

度融合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特

制定《长沙医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 沙 医 学 院

2019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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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医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

理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5〕3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

科教育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立足学校实际情况建设网络教学平台共享课程，加强

课程建设，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，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

度融合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应用与共享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，特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1.在线开放课程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通过建设精品在

线网络课程，创新教学模式，更新教学理念，推动教学方法改革，

应用前沿信息科技，共享优质资源，打造一批具有学校特色、展

现学校水平和实力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，逐步形成以课堂教学为

主，网络课程教学为辅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，课堂内外结合

的人才培养体系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2.以基本覆盖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的核心课程为目标，以公共

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为重点，以课程资源系统、丰

富和适合网络传播为基本要求，构建资源在线课程体系，为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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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提供优质课程教学资源。

3.采取自建、购买等多种方式建设在线开放课程。

三、建设内容

1.申报课程应符合网络课程在线开放的建设理念，运用在线学

习与线下教学相结合，结合慕课（MOOC）、微课、翻转课堂、SPOC

等多种课堂教学模式。教学内容系统完整，教学资源齐全，教学

建设与改革成效突出,课程教学与管理应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

段，使用网络进行教学与管理。

2.教师可在线完成课程管理、备课、互动答疑、习题管理、考

试管理等，通过在线教学管理平台的搭建，实现教学的自动化和

网络化。

3.学生通过平台实现自主式学习，实现跨越时空的在线学习。

获取每门课程的简介、授课教师、参考资料等基本信息，通过导

航、检索等方式查询课程、选择课程学习等。

4.课程内容能够涵盖课程相应领域的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、典

型案例、综合应用等内容，具有基础性、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先进

性等特征，适合网上公开使用。

四、建设程序

1.根据在线开放课程整体建设计划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申报，

具体时间以教务处通知为准。

2.以教研室或教学团队为建设团队，实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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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领衔人负责制，领衔人负责申报书的填写、框架设计、任务分

工、申报验收和协调督促等工作。建设团队师资结构合理，人员

稳定，教学水平高，成员工作任务明确，职责清晰，均须参与网

络学习平台的建设与应用。

3.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的立项、中期检查和验收鉴定均以网

络课程平台的应用为主要依据，特别是对学生自主学习、自我管

理的促进和实现跨越时空在线学习。课程建设团队应根据教学实

际情况定期对课程资源进行更新、完善，保障上线课程教学质量。

4.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经费由学校投入，根据课程建设工作量，

校级主干课程资助经费为每门不超过 2 万元,获省级或国家级立

项，根据情况进行经费配套。建设经费主要用于购置教学设备、

参考书及资料，进行多媒体教学、教材建设、课程录像、实践教

学活动等的活动开支。具体要求严格遵照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办法

进行，在学校财务部门和教务处的管理和监督下使用，专款专用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。

5.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经费实行按需借用，验收后按照验收

结果报销建设费用。

五、质量评价

1.教务处、评建办每年组织专家、学生对在线开放课程进行专

门评价。

2.专家评价结果为中及以下或学生评价结果排名在后 10%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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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，由负责人对课程进行整改，经重新审核合格后开课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1.在线开放课程应严格遵守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规范，避

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课程内容无政治性、科学性错误及违反国

家法律规范的问题，在线开放课程的知识产权归学校及课程建设

团队所有，未经学校及课程建设团队同意，在线开放课程不得在

本校以外转让或使用。

2.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3.本办法未尽事宜将另行规定。


